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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音乐学院 2024 年成人高等教育 

招生简章 

 

一、学院简介 

沈阳音乐学院的前身是 1938 年由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延安倡导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

创办的第一所高等专业艺术院校，毛泽东亲笔题写“紧张 严肃 

刻苦 虚心”的校训。学院历经延安鲁艺、东北鲁艺、东北音专

三个发展阶段后，于 1958年更名为沈阳音乐学院。  

在八十多年的办学历程中，学院始终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在不同历史时期为我国文化和教育事业繁荣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先后涌现出冼星海、马可、李劫夫、谷建芬、秦咏诚、

傅庚辰、羊鸣、雷雨声、雷蕾、张千一等著名音乐家，创作了《黄

河大合唱》《南泥湾》《我们走在大路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我和我的祖国》《映山红》《我爱祖国的蓝天》《光荣啊，中

国共青团》《好人一生平安》《青藏高原》等大批极富社会影响

力的音乐作品。2016 年，学院被辽宁省政府确定为首批国内一流

大学重点建设高校，“音乐与舞蹈学”被确定为省一流建设学科。

2019 年，学院被列入辽宁省“双一流”学科建设 13 所重点支持

高校之一。 

沈阳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承担着沈阳音乐学院成人高等

教育和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工作。成人高等教育开设音乐表演、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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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学、舞蹈表演、表演四个专业。多年来，向社会输送了 6000

余名优秀艺术人才和教学骨干力量。优秀毕业生有：曾静（中国

煤矿文工团国家一级演员），代表作品《沈阳啊沈阳》等；庞龙

（现任浙江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教师），代表作品《两只蝴蝶》

《家在东北》等；王勇，艺名小曾，著名音乐人，代表作品《阿

莲》等；周浩（沈阳大学音乐学院教授）；赵国强（辽宁歌剧院

国家一级演员）；陆力平（辽宁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莽原（辽

宁歌舞团国家二级演员）；王晰（第十五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

奖赛流行唱法第一名，海政文工团独唱演员），代表作品有专辑

《LOW C的诱惑》等；郭新龙（国家二级演员）；刘冰媛（辽宁

歌舞团舞蹈演员）等。 

继续教育学院始终秉承“根植民族，融入时代，突出特色，

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积极服务辽沈人民，收获了丰厚的办学

经验与累累艺术硕果。2016年至今，成功举办多场音乐会，主要

有：沈阳音乐学院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优秀学生汇报演出新年音乐

会；辽宁省继续教育学院院长论坛暨沈阳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教师专场音乐会；辽宁省残疾人特殊艺术人才培养基地揭牌仪式

暨听党话跟党走念初心七十载——感恩我的祖国音乐会；纪念毛

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82 周年专场音乐

会等。 

放眼未来，继续教育学院将在学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挖掘

自身优势，凝聚发展动力，以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为核心，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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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发展成人高等教育，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为推进学

院“双一流”建设，积极推动辽宁振兴发展，服务于辽宁乃至全

国的艺术教育事业和文化产业建设提供助力。 

二、培养层次、学制、学费 

培养层次 学制 学费 

专科起点升本科 二年半 8000元/年 

高中起点升本科 五年 8000元/年 

1.学生须于每学年开学报到时一次性交齐本学年学费及教

材费，按照辽宁省物价管理部门批准的标准执行。 

2.学生因故退学，根据学生实际学习时间，按照《关于进一

步规范高校教育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辽教发﹝2006﹞76

号）相关规定，按月计退剩余学费。 

三、专业名称、招考方向及考试要求 
培养

层次 
专业名称 招考方向 考试要求 

专科

起点

升本

科 

 

 

 

高中

起点

升本

科 

音 

乐 

表 

演 

键盘乐器演奏（钢琴演奏、手风琴演奏） 

演奏  

自选曲目一首 

管弦乐器演奏（长笛演奏、双簧管演奏、单簧

管演奏、大管演奏、古典萨克斯演奏、圆号演

奏、小号演奏、长号演奏、大号演奏、小提琴

演奏、中提琴演奏、大提琴演奏、低音提琴演

奏、竖琴演奏、古典吉他演奏、古典打击乐演

奏） 

民族乐器演奏（竹笛演奏、笙演奏、唢呐演奏、

管子演奏、柳琴演奏、琵琶演奏、阮演奏、扬

琴演奏、古筝演奏、古琴演奏、箜篌演奏、二

胡演奏、板胡演奏、民族打击乐演奏） 

流行乐器演奏（流行萨克斯演奏、电吉他演奏、

电贝司演奏、流行打击乐演奏、爵士钢琴与合

成器演奏、电子管风琴演奏） 

美声演唱 
演唱  

自选曲目一首 
民族声乐演唱 

流行演唱 

合唱指挥 
声乐演唱  

自选曲目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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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乐 

学 

音乐教育 

1.演唱自选曲目一首（唱

法不限） 

2.演奏自选曲目一首（自

选乐器） 

键盘乐器修造 
钢琴演奏  

自选一首钢琴独奏作品 

舞 

蹈 

表 

演 

中国古典舞表演 1.形象与形体测试 

2.舞蹈基本功测试 

3.自选舞蹈作品表演 
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 

芭蕾舞表演 

表 

演 
影视表演（只招收高中起点本科生） 

1.朗诵 

2.声乐演唱（唱法不限，

须清唱） 

3.命题表演 

4.形体 

四、报名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在校生以外的从业人员

和社会其他人员。 

3.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不影响所报专业学习。 

4.报考专升本的考生必须是已取得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国

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毕业证

书、本科结业证书或以上证书的人员，且学历（学籍）要通过“中

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http://www.chsi.com.cn）进行网上

校验。学历未通过校验的考生不能现场确认。 

5.报考高起本的考生应为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含应往届）

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6.外语语种只限英语。 

五、报名、考试事项 

（一）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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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考生详细阅读并了解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站（网址：

www.lnzsks.com）公布的辽宁省 2024年成人高校招生简章。通

过互联网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站，进入“辽宁省成人高校招

生考试网上报名系统”进行报名。 

2.报名及考试时间安排  

网上报名时间：2024 年 9 月 2日—9 月 9日，每天 9：00至

22:00 

报名资格审核时间：2024 年 9 月 3 日—9月 10日，每天 9:00

至 16:00 

准考证打印时间：2024 年 10月 14 日—10 月 20日 

考试时间：2024年 10 月 19日—10 月 20 日 

3.考试科目： 

（1）专科起点升本科：政治、英语、艺术概论 

（2）高中起点升本科：语文、英语、数学、史地综合或理

化综合 

（二）专业课 

1.报名条件：报考沈阳音乐学院成人高等教育的考生，须在

辽宁省成人高考文化课考试报名成功后进行专业课考试报名。 

2.报名方式：参加沈阳音乐学院 2024年成人高等教育专业

课考试的考生，须在“沈阳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微信公众号

的报名系统完成报名和缴费，不接受现场报名及其他缴费方式。 

3. 报名及考试安排 

（1）专业课报名时间：2024 年 9月 4 日—9 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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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准考证打印时间：2024 年 9月 18 日—9 月 20 日 

（3）专业课考试时间：2024 年 10 月 13 日 8:00 

（4）专业课考试地点：沈阳音乐学院长青校区 

4.考试报名费：100 元/人。 

（三） 特别提示 

1.考生网上报名时，须按网上的提示和要求如实填写本人基

本信息，上传相关证件，选择报考专业，进行网上缴费，慎重执

行“确认、提交”等操作，一旦提交成功，报考信息不得更改，

考生无论是否参加考试其所缴纳费用一律不退。 

考生上传材料如下： 

（1）辽宁省 2024 年成人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报名信息登

记表； 

（2）身份证（正反面）（注：身份证在有效期内）； 

（3）一寸近期免冠照片（注：背景色为蓝色）； 

（4）专升本考生须提交大专毕业证书（含大专以上证书）； 

（5）专升本考生须提交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2.所有考生必须完成文化课报名及考试，同时必须完成专业

课报名及考试，缺一不可。 

3.因不可抗力等因素，考试时间或方式如有变动，请考生及

时关注官网发布的信息。 

4.考生应详细阅读，并充分理解、认可本简章所述的各项规

则有关要求后进行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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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凡因不按要求报名，网报信息误填、错填、漏填等造成影

响考试及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对弄虚作假者，一经查

实，即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格、录取资格或学籍。 

6.考生须严格按照专业课考试要求，完成所报专业的所有科

目考试，缺考任何科目，专业课考试最终成绩记为缺考。 

7.考生只能报考一个招考方向，不得兼报。 

六、入学 

被录取的新生须按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时间报到注册。因故不

能按期入学者，应向学校请假（请假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两周），

待入学时须提供相关书面材料销假，未请假及请假逾期者（不可

抗力等正当事由除外），按放弃入学资格处理。 

新生入学三个月内，经复查凡有违反招生规定或舞弊行为及

身体条件不符合有关规定者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学生一律走读，不安排住宿。 

七、学习、授课形式 

学习形式：业余 

授课形式： 

1.专业课教学按所学专业采用一对一或小组课的教学形式

进行授课； 

2.共同课在周末集中授课； 

3.线上教学与面授教学相结合进行。 

八、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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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期满，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

颁发沈阳音乐学院成人高等教育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标准的

本科生，颁发沈阳音乐学院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证书。 

九、其他 

本简章如有与招生政策和规定不同之处，以辽宁省招考委公

布的《辽宁省成人高等学校招生简章》为准。 

十、联系方式 

沈阳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办公室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文汇街 18号 

邮政编码：110168 

电话：024-31564285 

微信公众号：沈阳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